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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00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6

月

11

日

(9:30

—

11:30,13:00

—

15:

00)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6

月

10

日

15:00

—

2015

年

6

月

11

日

15:00

。

2

、会议地点

:

广东省惠州市巽寮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主持人

:

董事长李卫民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42,754,009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数的

34.37%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6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0,850,714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数的

32.68%;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903,295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数的

1.6853%

。

2

、社会公共股股东出席情况

:

社会公共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8

人

,

代表股数

21,101,318

股

,

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数的

2.9875%

。

3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

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8

人

,

代表股数

21,101,318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数的

2.9875%

。

4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717,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48%

。

36,800

股反对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2%;0

股弃权。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392,4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1%;

反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0

股弃权。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

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对

36,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717,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48%

。

36,800

股反对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0152%;0

股弃权。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392,4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1%;

反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0

股弃权。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

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对

36,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717,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48%

。

36,800

股反对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0152%;0

股弃权。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392,4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1%;

反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0

股弃权。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

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对

36,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717,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48%

。

36,800

股反对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0152%;0

股弃权。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392,4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1%;

反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0

股弃权。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

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对

36,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717,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48%

。

36,800

股反对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0152%;0

股弃权。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392,4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31%;

反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0

股弃权。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

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对

36,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5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576,61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69%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1%;0

股弃权。

(2)

同意

34,251,80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47%;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5153%;

弃权

0

股。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0,923,9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99.1593%;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7%;

弃权

0

股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0,923,9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99.1593%;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7%;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576,61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269%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1%;0

股弃权。

(2)

同意

34,251,80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47%;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5153%;

弃权

0

股。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0,923,9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99.1593%;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7%;

弃权

0

股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0,923,9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99.1593%;

反对

177,4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8407%;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42,717,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848%

。

36,800

股反对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0152%;0

股弃权。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56%;

反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

对

36,800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064,518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股东所持表决权

99.8256%

。反对

36,

800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4%;0

股弃权。

表决结果

: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表决通过。

审议后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9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下列人员任公司非独立董事

:

9.1

选举李卫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1,652,6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0966%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268%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9.2

选举赵永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1,652,6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0966%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268%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9.3

选举程度才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1,652,6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0966%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268%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9.4

选举王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1,652,6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0966%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268%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9.5

选举陈维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1,652,6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0966%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268%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9.6

选举沈林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1,652,6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0966%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4268%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34,429,209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268%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下列人员任公司独立董事

:

10.1

选举曹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95687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5684%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032%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1.7032%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032%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10.2

选举郭蕙宾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95687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5684%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032%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1.7032%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032%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10.3

选举张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295687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5684%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032%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1.7032%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243,916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7032%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1.1

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谢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30,119,0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80%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1,794,2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015%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1,794,216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3.3015%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1,794,216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015%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11.2

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魏蕾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

(1)

总体表决情况

:

同意

230,400,216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91%

。

(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

同意

22,075,41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183%

。

(3)

社会公共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

同意

22,075,416

股

,

占出席会议社会公共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4.1183%

。

(4)

外资股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22,075,416

股

,

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1183%

。

表决结果

:

议案获得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姿虹律师事务所付晓东、董国文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四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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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1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在广东省惠州市巽寮湾喜来登度假酒店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

董事程度才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

书面委托董事赵永生先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

,

独立董事郭蕙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参加

,

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曹国华先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赵永生先生主持

,

以举手表决

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

一、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赵永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李卫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三、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决定聘任沈林翔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聘任李文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沈林翔先生提名

,

决定聘任孙红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由赵永生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以

上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海健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

六、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选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

:

赵永生先生、沈林翔先生、曹国华先生

,

经选举由赵

永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

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

:

程度才先生、曹国华先生、张志勇先生。经选举

,

由

曹国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

:

赵永生先生、曹国华先生、郭蕙宾先生。经选举

,

由

郭蕙宾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下列三名董事组成

:

赵永生先生、曹国华先生、郭蕙宾先生。经

选举

,

由曹国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七、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商品住宅的议案》。

详见同日《香港商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商品住宅

的公告》。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1日

附件

:

简历

赵永生

:

男

,1977

年

1

月出生

,

大学本科。

1999-2006

年

,

任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通事业部总经理

;2006

至

2012

年

,

任深圳新金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2

年

4

月至今

,

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与本公司持

股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卫民

,

男

,1963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曾在冶金部一冶和中检法律实务中心工作

,2001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

,

在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03

年

4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3

年

4

月

至

2014

年

5

月任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2

年

7

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副董事长。与本公司持

股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沈林翔

,

男

,1964

年

11

月出生

,

大学本科

,

中共党员。曾任浙江省政协联谊报社策划中心主任、万向集团万

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主管、万向集团万向纳德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浙江广电集团浙江广联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浙商网盟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绿化

基金会企业联盟公益基金秘书长等职。与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文英

,

女

,1985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专员、系统支持专

员

;2010

年

11

月进入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7

月

,

任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经理

;2014

年

7

月至今

,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与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孙红伟

,

男

,1964

年出生

,

高中学历

,1986

年进入承德帝贤针纺股份公司工作

,

曾任染布厂机电科长、公司机

电设备基建部经理、兴业造纸筹建处负责人、兴业造纸公司经理、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2013

年

10

月至

2015

年

6

月

,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海健

,

男

,1983

年

6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2010

年

6

月至

2012

年

7

月就职于河北畅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

;

2012

年

8

月进入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

;2013

年

4

月进入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2014

年

11

月

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与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200160� � � �证券简称:南江B� � � �公告编号:2015-038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自然人购买公司商品住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公司关联自然人郝广新先生、孙大森先生购买由公司开发的南江﹒汇景天地商品住宅

,

具体情况如下

:

买方

合同面积

（平方米）

合同金额（元） 房型 备注

郝广新

１３９．７３ ５６６８８４．６１

商品住宅 职工监事

孙大森

１３６．０２ ４８０４２２．６４

商品住宅 副总经理孙红伟先生之子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

郝广新先生、孙大森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

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3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

4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郝广新

,

男

,

公司职工监事。

孙大森

,

男

,

公司副总经理孙红伟先生之子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南江﹒汇景天地项目位于河北省承德县核心地段迎宾路东侧

,

占地面积

97627.39

平米

,

项目于

2014

年动

工

,

于

2014

年

5

月开盘预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按楼盘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

,

郝广新先生、孙大森先生作为公司员工或员工家属

,

同时享受公司一次性优惠

8

万元人民币的政策。本公告所列交易金额为减免各项优惠款后的实际成交价格。

五、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六、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商品房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自然人未利用其关联关

系

,

在与公司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影

响。

七、 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自然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

,

除上述交易事项外

,

公司未与郝广新先生、孙大森发生关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先获得三位独立董事认可

,

三位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

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商

品房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关联交易

,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九、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3

、 购房合同。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200160� � � �证券简称:南江B� � � �公告编号:2015-039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6

月

1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

参加表决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选举谢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6月11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鉴于

"

美盈森（股票代码：

002303

）

"

、

"

香雪制药（股票代码：

300147

）

"

股票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确保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美盈森

"

、

"

香雪制药

"

股票的估值更加公平、合理，经与相关基金托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6

月

11

日起，对公

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美盈森

"

、

"

香雪制药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与其上市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切实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待

"

美盈森

"

、

"

香雪制

药

"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2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

“北大医药” 估值方法的公告

鉴于

"

北大医药

"

股票（股票代码：

000788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

】

38

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

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有关规定，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确

保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经与基金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6

月

11

日起，对本

公司旗下基金所持

"

北大医药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

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db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77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2日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为中融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 中信期货有

限公司自

2015

年

6

月

12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中融货币市场基金、中融增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中融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融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申

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

层

1301-1305

室、

14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

层

1301-1305

室、

14

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洪诚

电话：

0755-23953913

客服电话：

400-9908-826

网址：

www.citicsf.com

2．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160-6000

（免长途话费）

,

（

010

）

85003210

网址：

www.zrfunds.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6月12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股票

佳讯飞鸿估值方法的公告

2015

年

6

月

10

日我公司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股票

"

佳讯飞鸿

"

（股票代码：

300213

）复牌首日

未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我司估值小组决定，该股票继续沿用指数收益法估值，

至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 (

免长途费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2015-017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收到控股股东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莱钢集团

"

）的通知：

2015

年

6

月

9

日至

2015

年

6

月

11

日，莱钢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12,848,9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

，成交均价

17.76

元

/

股。

其中，

6

月

9

日出售

3,053,066

股，买入

17,700

股（系莱钢集团操作人员失误所致，误将

"

卖出

"

操作为

"

买入

"

）；

6

月

10

日出售

2,595,900

股；

6

月

11

日出售

7,200,000

股。

本次减持前，莱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43,695,366

股（其中限售股股份

71,56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9%

。本次减持后，莱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30,864,100

股（其中限售股股份

71,56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3.03%

。本次减持后，莱钢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莱钢集团操作人员失误，导致短线交易，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莱钢集团就此深表歉意，并承诺

杜绝此类失误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О一五年六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110� � � �股票简称：中科英华 编号：临2015-036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控股股东拟针对公司筹划相关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停

牌，并于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停牌期间，公司将

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英华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16� � � �证券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2015-018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6

月

11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绍兴滨海新城沥海海东大道西路

97

号绍兴市海悦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７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６２

，

２９７

，

２５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８．７０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春波先生主

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

,

出席

6

人

,

公司董事白明辉先生、罗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公司独立

董事杨胜利先生、席建忠先生、傅鼎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2

人

,

监事长李一鸣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监事梁林美先生、章林春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股东大会。

3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１

，

００２

，

６９４ ９９．６４ １

，

２７７

，

１５６ ０．３５ １７

，

４００ ０．０１

2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９９９

，

８９４ ９９．６４ １

，

２７９

，

９５６ ０．３５ １７

，

４００ ０．０１

3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９９９

，

８９４ ９９．６４ １

，

２７９

，

９５６ ０．３５ １７

，

４００ ０．０１

4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５９

，

９０８

，

７１９ ９９．３４ １

，

３０５

，

８４３ ０．３６ １

，

０８２

，

６８８ ０．３０

5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５９

，

９２７

，

００６ ９９．３４ １

，

２８３

，

９５６ ０．３５ １

，

０８６

，

２８８ ０．３１

6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５９

，

９１９

，

０１９ ９９．３４ １

，

２９５

，

５４３ ０．３５ １

，

０８２

，

６８８ ０．３１

7

、议案名称

:

关于调整

<

生命营养品、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基地建设项目

>

部分实施内容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１２３

，

１０６ ９９．３９ １

，

０９１

，

４５６ ０．３０ １

，

０８２

，

６８８ ０．３１

8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拟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６０

，

０８５

，

７６６ ９９．３８ １

，

１２８

，

７９６ ０．３１ １

，

０８２

，

６８８ ０．３１

9

、议案名称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５９

，

９８８

，

８６６ ９９．３６ １

，

２２２

，

０９６ ０．３３ １

，

０８６

，

２８８ ０．３１

(

二

)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０．０１

李春波

３５９

，

８８６

，

１１１ ９９．３３

是

１０．０２

李俊喜

３６３

，

０２９

，

９３７ １００．２０

是

１０．０３

蒋晓岳

３６１

，

４３２

，

５７９ ９９．７６

是

１０．０４

张国钧

３６１

，

２３７

，

１８３ ９９．７０

是

１０．０５

张峥

３６１

，

３２６

，

４２１ ９９．７３

是

１０．０６

吕永辉

３６１

，

２２１

，

６２６ ９９．７０

是

１０．０７

李男行

３５９

，

９２７

，

８１９ ９９．３４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独立董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１．０１

彭师奇

３６０

，

６１０

，

２８９ ９９．５３

是

１１．０２

吴弘

３６０

，

４８２

，

０１２ ９９．４９

是

１１．０３

黄董良

３６０

，

４３７

，

２５０ ９９．４８

是

１１．０４

朱建伟

３６０

，

５１３

，

６９０ ９９．５０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监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

非职工监事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１２．０１

单江锋

３６０

，

５９３

，

９７０ ９９．５２

是

１２．０２

曹勇

３６０

，

４５２

，

９０２ ９９．４９

是

１２．０３

孙槐建

３６０

，

４７７

，

７６０ ９９．４９

是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三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４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

，

４９８

，

３６８ ３８．５４ １

，

３０５

，

８４３ ３３．５９ １

，

０８２

，

６８８ ２７．８７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

付报酬的议案》

１

，

５０８

，

６６８ ３８．８１ １

，

２９５

，

５４３ ３３．３３ １

，

０８２

，

６８８ ２７．８６

１０．０１

李春波

１

，

４７５

，

７６０ ３７．９６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２

李俊喜

４

，

６１９

，

５８６ １１８．８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３

蒋晓岳

３

，

０２２

，

２２８ ７７．７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４

张国钧

２

，

８２６

，

８３２ ７２．７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５

张峥

２

，

９１６

，

０７０ ７５．０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６

吕永辉

２

，

８１１

，

２７５ ７２．３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７

李男行

１

，

５１７

，

４６８ ３９．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０１

彭师奇

２

，

１９９

，

９３８ ５６．５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０２

吴弘

２

，

０７１

，

６６１ ５３．２９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０３

黄董良

２

，

０２６

，

８９９ ５２．１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０４

朱建伟

２

，

１０３

，

３３９ ５４．１１ ０ ０ ０ ０

(

四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

9

为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

,

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律师

:

杨宬、朱玉婷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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